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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目标

坚持以机械化换人、自动化减人为目标，新（改、扩）建（尚

未完成初步设计审查的，下同）地下（露天）矿山要围绕掘进、

装药、铲装、运输、扒渣、撬毛、锚杆、喷浆（采剥、运输、破

碎、排土）等作业的机械化、自动化装备应用进行整体规划设计、

同时施工建设。现有矿山（已通过初步设计审查或正常生产建设

矿山，下同）要结合实际情况，科学制定升级改造方案和目标任

务，“一矿一策”探索切实可行的升级改造模式，避免“一刀切”。

最大限度减少单班入井人数，“险累苦脏”岗位基本实现少人

化、无人化作业，有效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，推动非煤矿山安

全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标准。新（改、扩）建矿山工业广

场基础设施建设要与现代化矿山相适应，应建设水、电、暖、网

等完善配套的“三堂一舍”基础设施，改善矿工工作、生活环境，

不得使用活动板房、集装箱等简易办公、生活设施（基建期间除

外）。要建设独立的调度室，地下矿山调度室应集成监测监控、

人员定位、紧急避险、压风自救、供水施救、通信联络等六大系

统和应急广播、监测预警设备。露天矿山调度室应集成采剥、破

碎、运输、排土作业等全过程视频监控系统、卡车调度系统及边

坡（含排土场）在线监测预警设备。调度员每班至少 2 人，24

小时不间断值班，熟悉各类系统的操作和日常维护，密切关注矿

山实时运行情况，遇突发事件可快速响应处置。

（二）提高采掘设备机械化程度。新（改、扩）建地下矿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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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凿岩、装药、撬毛、支护、铲运等核心工艺要采用凿岩台车、

装药台车、锚杆台车、撬毛台车、喷浆台车、铲运机、扒渣机、

无轨梭车、有轨电机车、提升机等机械化装备，有条件的可采用

全断面隧道掘进机、悬臂式掘进机、带式输送机等装备进行连续

掘进、运输作业，最大限度采用机械装备替代人工作业。露天矿

山要采用潜孔钻机、牙轮钻机、装药台车、挖掘机、矿用卡车、

带式输送机、有轨电机车等装备，实现少人化、无人化采剥、运

输、排土排渣作业。现有矿山结合资源赋存条件、生产规模、剩

余服务年限等实际，重点对采掘作业、提升运输、监测监控等设

备设施进行升级优化，实现机械化开采。

（三）提高辅助设施自动化水平。新（改、扩）建地下矿山

要对提升、运输、防排水、通风、充填等固定设备设施，采用自

动控制技术实现远程遥控，井下运输、通风、防排水等操作类和

值守类设备设施实现远程遥控、无人或少人值守；带式输送设备

实现机器人巡检，在线发现问题及时预警处置；露天矿山要建立

防排水、供配电及其他辅助作业自动化控制系统，实现矿山辅助

生产系统自动化控制与高效管理；鼓励露天矿山企业运用无人机

加强矿山巡检、测量、三维建模等工作。

（四）配套完善通信网络系统。新（改、扩）建和现有矿山

应配备满足各类系统正常运行的互联网专线，设置独立机房，集

成各类互联网设备，配备 UPS 电源，确保网络通信畅通与网络冗

余。地下矿山应实现采掘工作面、主要巷道、受控区域(水泵房、

变电所、炸药库、避灾硐室、主要通风机房、提升机房等)、办

公场所等重点区域网络全覆盖。露天矿山应实现露天采场、运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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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、排土场、破碎站、办公场所等重点区域网络全覆盖。矿山

主要采掘工作面及重要作业岗位（场所）要安装视频监控，实现

“无监控不作业”。

（五）构建完善监测预警系统。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监测预警

系统建设，实现对矿山开采活动的实时监控和风险预警。非煤地

下矿山和边坡现状高度 150 米及以上的露天矿山（含排土场）要

按照《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感知数据接入规范（试行）》《露天

矿山边坡感知数据接入规范（试行）》要求，将安全监测监控、

精准人员定位、边坡监测数据等接入省应急厅和国家矿山局在线

监测预警系统。矿山开采范围内存在遗留采空区及废弃巷道、顶

板稳定性较差及开采深度 800 米及以上的地下矿山应建立在线

地压监测系统，实现对矿山开采活动的实时监控和风险预警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全省非煤矿山智能

化建设目标，明确机械化自动化建设工作的负责机构及负责人，

制定本辖区非煤矿山机械化自动化建设工作计划。督促新（改、

扩）建矿山在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阶段将机械化自动化建设纳

入总体设计规划，确保从源头上具备机械化自动化运行条件，避

免后期重复建设和改造。对现有矿山要统筹推进机械化自动化升

级改造工作，“一矿一策”制定建设方案，明确时间进度安排，

并抓好督促落实。

（二）强化政策支撑。各有关部门要督促非煤矿山企业加大

资金投入，充分抓住国家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建设给予

财政补助的有利契机，抓紧开展设备设施机械化自动化建设和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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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监测监控系统升级改造。鼓励非煤矿山企业与当地高校、科研

机构合作，大力推广应用新技术、新装备，深入开展校企联合培

养专业技术人才，提高一线员工机械化装备和自动化控制系统操

作技能，加强设备设施运维保障。

（三）深化督促指导。各有关部门要将非煤矿山基础设施、

机械化、自动化、网络信息化、监测预警系统等建设工作作为督

导帮扶企业的重要内容，在“四合一报告”备案、初步设计审查、

安全设施设计审查、竣工验收等环节强化指导帮扶，帮助企业在

项目设计之初就提高建设标准，强化基础设施建设，提升本质安

全水平。

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山西省自然资源厅

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

2026 年 6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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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2026 年 6月 1 日印发


